+临湘市2018年第一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造林补助项目作业设计

第一章  项目区概况
1.1自然地理条件
1.1.1地理位置
临湘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与长江汇合处的南岸，素有“湘北门户”之称。介于东经113°18′45′～114°45′04′，北纬29°12′00′～29°51′06′之间。北临长江，与湖北省洪湖市隔江相望，南接岳阳县，东与湖北省赤壁市、崇阳县、通城县毗邻，西与岳阳市云溪区接壤，既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岳阳的卫星城市，区位优势十分显著。
1.1.2地貌
临湘市地处幕阜山余脉东北角，属湘北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区，整个地势自东南向西北按中低山、丘陵、岗地、平原逐级倾斜。东南部为中低山区，最高峰为药菇山，海拔1261.0米，中部为丘陵区，西北部地形平缓，海拔都在100米以下，以沿长江一带最低，最低处海拔仅21.7米。从东部的药菇山到北部的长江，相对高差1239.3米。
1.1.3气候
项目区域的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受季风影响比较强烈，冷暖空气交替明显，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寒冷期短，温热期长，年平均气温16.5℃，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3.9℃，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8.9℃，历年最低温度-13.7℃(1997年1月30日)，历年最高温度39.8℃（1971年7月21日），全年10℃以上积温5204.8℃，年均无霜期265天，平均降雨量1449.8毫米，相对湿度80％，年日照时数1792.1小时，光热能和水分条件较好，适宜林木生长。
1.1.4土壤植被
项目区域内母岩母质为花岗岩、板页岩，土壤种类为红壤。在植被区划中，项目区域的植被隶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人工植被为主和少量天然植被并存，人为活动频繁，植被受人为干预影响较大。主要树种有杉木、松木、毛竹、白栎、槠树等。
1.1.5水陆交通
境内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武广高铁、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横贯东西，省道S201、S301从境内北端沿长江经云溪越桃林到东线的詹桥镇直入湖北省的通城县，县级公路四通八达，形成了密集的陆地交通网络。终年不枯的长江水路，从境内北边顺流而下，长江鸭栏码头就依伴在境内江南镇的鸭栏村并有专门的临鸭公路直通市城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带来了湘北门户物流的畅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
1.2社会经济条件
1.2.1人口及土地概况
全市行政区划分为1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4个国有林场、1个国有苗圃、8个渔牧场，162个行政村和城镇居委会，3406个村民小组，13.8万户，总人口53.18万人，其中农业户9.9万户，农业人口37万人。全市土地总面积262.8万亩，其中耕地44.22万亩，人均近1亩，林业用地面积138.04万亩。

1.2.2经济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和优化，临湘市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2015年全年市内生产总值达197.96亿元，其中林业总产值1.9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8元；全市粮食总产量31.98万吨。

1.3 森林经营状况
1.3.1森林资源
全市土地总面积262.8万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138.04万亩，林业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2.53%。全市活立木蓄积量251.26万立方米，竹林面积近54万亩，立竹1亿多株。从分类经营划分看：商品林68.64万亩，占49.72%，生态公益林69.40万亩，占50.28%。全市森林覆盖率50.97%，林木绿化率56.77%。

1.3.2 生态公益林区划
根据国家林业局《国家公益林认定办法》（林策发[2001]88号）和《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林策发[2004]94号）文件，临湘市共区划公益林面积69.40万亩，占50.28%；商品林地面积68.64万亩，占49.72%；在公益林面积中，国家级公益林面积38.05万亩，占公益林面积的54.83%，省级公益林面积15.14万亩，占公益林面积的21.82%，县（市）级公益林面积16.21万亩,占公益林面积的23.35%。
1.3.3森林经营
临湘是一个林业大县（市），林业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林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所以历年来临湘市委政府都十分重视林业工作。为了把林业做大做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大办杉木林基地，75%的乡镇和28%的村都办起了林场，一度为临湘林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80年代后，为响应上级消灭荒山的号召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各地兴起了许多造林大户，其中不乏1000亩以上的大户。新千年后，临湘林业发展到了巅峰时期，随着退耕还林、防护林、林业血防林等一系列工程造林项目的实施，临湘的林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为巩固已取得的造林成果，近年来我市又相继启动了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工程，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和封山育林项目，2012年又启动了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项目，法援贷款项目，石漠化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绿了荒山，也富了林农，同时通过拉动消费，培植了地方税源，为财政赢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章  设计依据、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2.1 设计依据

    1、《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湘财农指[2018]2号。

2、《湖南省林业厅关于做好2018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工作的通知》湘林计[2018]16号。
2.2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出发，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为手段，通过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项目工程，增强森林吸碳、放氧和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比重，有效保持水土，减少自然灾害，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最大限度得到改善。同时通过该项目实施，为林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广大林农生活水平有较大提升。
2.3 设计原则
2.3.1统筹规划原则

合理布局、因害设防、统筹规划、分区治理、突出重点、分类实施；

2.3.2谁造补谁原则
造林主体的人工造林和更新造林，经验收合格后均可享受造林补助资金。项目造林在地块上不重复安排。

2.3.3自愿原则
应充分尊重农民等造林主体意愿，对造林范围内自愿申请，并按规定程序和相关标准等要求完成造林任务的造林主体，经验收合格，兑现造林补助资金。

2.3.4公开原则

项目单位要对外公布造林补助政策、任务，以行政村（林场）为单位公示各造林主体的造林地类、面积、树种、地点以及质量要求等情况，做到家喻户晓，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2.3.5 突出重点

“以三边”造林为重点相对集中连片，在群众有积极性的地方开展；
2.3.6 效益兼顾

兼顾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方面效益，并注重经济效益。
2.4 设计目标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和林业厅统一部署，临湘市2018年第一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项目计划任务为3000亩。

第三章  范围和布局
根据统筹兼顾，集中连片的指导思想，临湘市2018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项目第一批计划具体落实在全市13个镇、办事处、2个国有林场共15个单位，面积3000亩，主要造林树种为杉木、椿树、木荷、酸枣、杨树、油茶、柑桔、黄桃、梨、桑果、覆盆子等。
第四章  造林技术设计

4.1技术规程

作业设计按照《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06）、《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和《湖南省人工造林作业设计技术规定（试行）》（湘林造〔2011〕8号）以及测土配方指标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执行，我市由乙级资质的临湘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编制作业设计。作业设计明确人工造林面积及树种等。

4.2营造林技术

4.2.1油茶造林技术设计
（1）林地清理与整地
11-12月着手林地清理与整地，全面清除杂灌、树根，穴垦整地，穴的规格为60*60*60厘米，挖穴时表土取放一侧，心土取放一侧。
（2）栽植密度
 株行距设计为3*3米，每亩定植74株左右。
（3）栽植
 造林时间选择在1～3月之间，栽植前先填表土，后填心土，栽植时做到分层覆土，层层压实，穴面覆盖一层虚土。
（4）种苗规格
 选取2年生良种嫁接苗，苗高＞30厘米以上，地径0.4厘米以上。（推荐：湘林系列、德字一号）
（5）抚育管理
 造林后前三年，每年进行1～2次抚育，清除林内杂草，保持土壤疏松，第一次抚育安排在5～6月份，第二次抚育安排在8～9月份，结合抚育每亩增施人畜粪1000公斤，或复合肥50公斤。同时根据幼苗生长情况及时进行修枝整形，定向培养树冠和结果枝。
4.2.2杉木造林技术设计
（1）林地清理与整地
11～12月着手林地清理与整地，全面清除杂灌、树根、穴垦整地，穴的规格为40*40*40厘米，挖穴时表土取放一侧，心土取放一侧。
（2）栽植密度
 株行距设计为2*2米，每亩定植168株。
（3）栽植
 造林时间选择在1～3月之间，栽植前先填表土入穴，后填心土，栽植时做到根舒、苗正、深栽、锤实、不反山，穴面覆盖一层虚土。
（4）种苗规格
 选取1年生优质良种苗，苗高达24厘米以上，地径0.4厘米以上。
（5）抚育管理
 造林后前三年，每年进行2次抚育，清除林内杂灌，保持土壤疏松，第一次抚育安排在5～6月份，第二次抚育安排在8～9月份，结合抚育每亩增施复合肥50公斤。同时根据幼苗生长情况及时拔除不定芽和进行补蔸以促全苗。
4.2.3其他阔叶树造林技术设计
（1）林地清理与整地
11-12月着手林地清理与整地，全面清除杂灌、树根、穴垦整地，穴的规格为50*50*50厘米，挖穴时表土取放一侧，心土取放一侧。
（2）栽植密度
 株行距设计为2.5*2.5米，每亩定植107株。
（3）栽植
 造林时间选择在1～3月之间，栽植前先填表土入穴，后填心土，栽植时做到根舒、苗正、深栽、压实，穴面覆盖一层虚土。
（4）种苗规格
 选取1～2年生优质良种苗，苗高达55厘米以上，地径0.5厘米以上。
（5）抚育管理
 造林后前三年，每年进行2次抚育，清除林内杂灌，保持土壤疏松，第一次抚育安排在5～6月份，第二次抚育安排在8～9月份，结合抚育每亩增施复合肥50公斤。同时根据幼苗生长情况及时进行修枝，以利林木杆型生长。

4.3种苗需求量
按苗木需求量=造林面积*造林密度*110%公式计算,该项目苗木需求量为455771株；其中：杉木苗187975株、阔叶苗（椿树、木荷、酸枣等）110105株、杨树24764株、油茶苗32438株、经济林（柑桔、黄桃、梨、桑果、覆盆子等）69776株、其他树苗30713株。
第五章  施工组织设计
5.1组织保障
临湘市委、市政府对2018年第一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项目工程建设高度重视，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项目单位都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专门班子，层层签订责任状，开展宣传发动，制定行之有效措施，切实抓好项目工程。
5.2政策保障
⑴确保承包户和项目实施单位享有在造林土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并由市人民政府发放林权证书，林木所有权允许依法继承、转让。
⑵采取多种形式造林。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鼓励农村造林专业户、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个人等租赁、承包造林，其效益分配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⑶项目进入间伐期或主伐期时，林业部门应在维持整体森林资源总量消长平衡的前提下，根据林分生长状况实行限额采伐。
5.3资金保障
⑴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发放和监督使用工作，实行专款专用、专户储存。
⑵审计、监察部门负责项目资金投入、资金发放的审计和监督工作。
⑶加强资金调度，及时将上级拨付资金拨付到项目单位，确保工程资金及时使用，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5.4技术保障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工程建设是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要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保障作用，利用测土配方信息系统查询适合树种，以当地的林业、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为基础，以省、市科研院（所）为依托，积极引进科研新成果、新技术，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
5.5信息与档案管理
⑴项目从实施开始要严格执行档案管理制度，工程资料档案派专人管理，分年度、分批次将实施方案、作业设计、检查验收、上报资料和各种图、表等及时进行归档，同时使用电脑建立相应的电子文档，使有关部门及时掌握项目的变化动态。
⑵配备档案管理设备，如资料柜、电脑和管理人员，并对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确保档案资料的及时归档、保管和查阅，保证工程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
5.6森林保护设计
⑴森林防火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⑵强化现有森林防火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市、乡（镇、办事处）村（居委会）建立防火机构或联防机构；
⑶大力加强防火宣传，建立防火警示牌，乡（镇、办事处）、村（居委会）制定防火乡规民约，加强对火源、火种的管理。
5.7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⑴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采取生物、药剂、人工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尽可能把病虫害控制经营水准允许范围内。
⑵建立系统的预测预报网，进行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各项目乡（镇、办事处）、村（居委会）建立预测预报点，并按片建立预测预报站。
第六章  工程量与用工量概算
6.1用工标准

林地清理1.5个工、整地用材林2个工，经济林3个工、栽植1年生苗0.7个工，多年生苗在1个工以上、抚育3年共4个工、管护0.5个工、有害生物防治0.5个工，合计每亩用工在8-11.5个工之间。

6.2用工量概算

项目总面积为3000亩，其用工量为29330个工日。
第七章  投资概算
7.1投资概算
7.1.1概算依据
⑴临湘市近几年来营造技术经济指标。
⑵有关投资概算主要经济指标说明
劳力工资：180元/工日。
苗木价格：杉木0.35元/株，酸枣、椿树、木荷0.6元/株，油茶2.2元/株，柑橘、黄桃、梨、桑果其他经济树2元/株。紫金10元/株，杨树1.6元/株，覆盆子3元/株。

其它费（规划设计、检查验收）、预备费（其它不可预计费）各按工程建设费的5%计算。
7.1.2概算范围
概算范围包括材料设备费用、营造林费用和间接费。
（1）材料设备费用:包括工具、种苗、肥料、农药；
（2）营造林人工费用：包括林地清理、整地、栽植、抚育和三年管护。
（3）间接费：包括规划设计、检查验收、监测评估、管理费和不可预见费等。
7.1.3投资概算
经概算，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720.5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655万元，占90.1%；间接费65.5元，占9.9%。
7.2资金筹措
本项目资金来源由国家投资和造林单位个人自筹组成，共计720.5万元。其中：中央投资63万元（直接工程建设费60万元，间接经费3万元），占8.74%；造林单位自筹657.5万元，占91.26%。
第八章  资金使用和管理

8.1补贴资金的申请与使用

项目单位和财政局、林业局要密切配合、及时沟通协调，切实做到资金管理和工程管理紧密结合，加强造林补贴资金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及时向上级申请补贴资金。包括当年补贴人工造林面积及其构成（包括乔木林，木本油料经济林），以及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等情况。申请的造林补贴资金专项用于造林及造林后抚育、补植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项目管理所需的间接费用。造林补贴有关费用包括种苗、肥料、整地造林、补植补造、抚育管护等生产所需的劳务用工、物质采购和运输等直接费用以及政策宣传、作业设计、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档案管理等间接费用。

8.2补贴资金的拨付

8.2.1直接补贴资金的拨付
项目县要按照验收结果编制造林补贴资金结算表，附上验收相关材料，经工程、财务人员和相关负责人签章后，按财务报账制度与程序及时拨付到造林主体。支付农民、林场职工的造林补贴资金必须采取财政“一卡通”或银行“存折”的资金支付方式；支付国有林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造林补贴资金必须通过转账方式，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8.2.2间接费用的拨付 
间接费用一次性拨付给县级林业部门组织开展造林有关作业设计、技术指导等所需费用的补贴。间接费用不得用于楼堂馆所建设、汽车购置、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等。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向各类造林主体强行分摊有关费用。

8.3补贴资金的核算 
项目单位对造林补贴资金应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严格支付依据，完善支付手续。对造林主体的直接补贴资金的会计核算。项目单位已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执行；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应设置“拨入专款—造林补贴”和“专款支出—造林补贴支出”科目核算。林场应设置“拨入专款—造林补贴”和“专款支出—造林补贴支出”科目核算，补贴支出也可以通过“营林生产支出—造林补贴”科目核算。项目单位造林补贴间接费用应在“项目支出”经济科目下设置“造林补贴间接费用”辅助账核算；不能与直接补贴合并核算。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应设置“拨入专款”和“专款支出”核算。             

第九章  效益分析
9.1生态效益
临湘市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第二批项目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改善措施。项目实施可提高项目区部分森林覆盖率；根据有关部门调查的指标测算，郁闭成林后，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同时还可以调节气候，降低自然灾害。
9.2社会效益
临湘市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第二批项目建设，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及其光、热、水、肥条件，避免资源的闲置浪费或过度开发的极端行为，促进土地资源的有序利用。项目的实施，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木材，促进油茶产业发展，带动长江流域以木材为原料的造纸、纤维板生产企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培植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还可为项目区创造2万多个就业机会，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9.3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不仅能产生重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而且能带来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其杉木、椿树、酸枣、木荷、杨树等用材林进入主伐期后每亩可生产木材（材积）8立方米，按现时800元/立方米，不变价计算，用材林1339亩可生产木材10712立方米，可创产值856.96万元；阔叶用材林进入主伐期后，每亩可生产木材（材积）6立方米、按现时600元/立方米、不变价计算，583亩阔叶林可生产木材3498立方米、可创产值209.88万元；经济林8年进入盛产期，亩均年创产值2000元，1078亩可年创产值215.6万元；25年后可创产值3665.2万元。本项目实施25年后可创总产值4732.04万元，年平均189.28万元，项目总投资720.5万元，按收益平均值计算4年内可回收全部投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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